
古人如何安家
近日， 《安家 》 热

播， 讲述了房地产经纪

人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

“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

子” 成为了剧中人的霸

气宣言， 这句话的背后

是身为专业房地产经纪人的自信与知识。

从剧情、 细节、 人物设定来看， 《安

家》 体现出了国内房产中介的职业味道。

比如房产门店员工在公司前边唱边跳励志

操的情节， 比如一条街上三家中介的抢单

大战， 再比如中介公司里员工们闲聊时对

客户和房源的分析和吐槽， 都能让观众迅

速对剧中人物与中介的身份建立联系。

其实中国各个城市的档案馆里， 清朝

房地产契证并不少见。 而在其中也很容易

找到所谓 “经纪人” 的名字， 只不过当时

社会对他们的称呼为 “房牙”。

以房牙为代表的经纪人行业， 可以说

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之一。 但是不论古代

还是现代， 经纪人们背负了不少骂名。 实

际上， 人们并不是痛恨经纪人， 而是痛恨

经纪人行业中的不良经纪， 他们往往利用

信息不对称， 向买卖双方两头欺瞒， 攫取

高额利润。 同时， 一些经纪人拥有政府赋

予的一定权力， 对民众进行压榨和恐吓。

健康的社会离不开经纪人， 经纪人也

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所谓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精通专业知识， 并为买卖双

方着想， 能禁受得住利益诱惑又能遵守行

业规则的经纪人， 应当是人们都欢迎的。

古人如何安家 ？ 详见本期 “老法今

说”。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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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擅改房屋密码
违约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称， 2017

年 8 月 15 日， 原告与被告签订 《北京市房

屋租赁合同》 《经营管理授权书》， 合同约

定， 原告承租被告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某商

业金融项目用地某房屋， 租赁期限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2020 年 8 月 15 日止。 原告

有权在租赁期内转租、 分租或联营， 原告享

受对外出租、 办理工商注册等权利。 租赁期

内， 被告需提前收回房屋， 应提前 2 个月通

知对方， 并按月租金的 300%支付违约金，

被告应退还剩余的租金及所有的装修款。

2018 年 11 月 19 日， 被告将涉案房屋大门

关闭并修改房屋密码， 并通知原告的转租

人， 被告己与原告解除合作， 并收回房屋。

被告未按照约定期限履行合同， 属于根本违

约， 故原告提起诉讼。

被告杨某辩称， 同意解除涉案合同,应

驳回原告其他诉求。 原因是原告不按约定支

付房租。 2019 年 2 月 16 日原告应支付房租

但至今未付， 已违反双方所签合同的约定，

原告属根本性违约， 请法庭驳回原告要求被

告给付金钱的诉讼请求。 假如被告违约， 原

告所要求的违约金过高， 应予以减少。 而矛

盾的起因在原告涂改合同日期， 虽被告提出

解约是违约， 但被告愿意承担 1个月的租金

作为违约金。

石景山法院经经审理查明： 2017 年 8

月 15 日,原告公司(承租方、 乙方)与被告杨

某 ?出租方、 甲方） 签订 《北京市房屋租赁

合同》 及附件， 约定乙方承租甲方位于北京

市石景山区某商业金融项目用地某房屋。 租

赁期限三年， 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2020

年 8 月 15 日止。 第一年租金标准每月 4800

元， 租金总计 43200元； 第二年租金标准每

月 4800 元， 租金总计 52800 元； 第三年租

金标准每月 5000 元， 租金总计 60000 元。

甲方授权乙方在合同期内转租、 分租或联

营。 租赁期内， 甲方需提前收回房屋， 或乙

方提前退租的， 应提前 2个月通知对方， 并

按月租金的 30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甲方

应退还剩余的租金及所有的装修款。 合同另

有双方权利义务、 合同解除等内容的约定。

合同签订后， 被告交付房屋,原告按照合同

约定期限及金额向被告支付房屋租金至

2019年 2月 15日。

2018 年 6 月 20 日， 原告与案外人北京

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将其承

租的涉案房屋转租给该公司， 租金标准为每

月 5800 元， 租赁期限为 2018 年 6 月 25 日

至 2019 年 6 月 24 日。 2018 年 11 月 19 日，

被告将涉案房屋自行收回并修改房屋锁密

码。 2019 年 1 月， 北京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无法使用涉案房屋为由诉至本院， 提出

解除与原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并要求支付违约

金等诉讼请求。 原告亦在此案中提出反诉并

要求确认合同解除及北京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违约金等反诉请求。

2019 年 2 月， 原告以杨某为被告， 提

起本案诉讼。 后原告自行放弃 1个月的租金

返还请求 4800 元， 仅要求被告退还 2018 年

12月 19日至 2019年 2月 15日的租金。

庭审中， 被告认可其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自行收回房屋并修改房屋锁密码的事

实， 亦同意双方的租赁合同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解除。 同时， 被告提出违约金过高、

原告涂改合同等意见， 但其未能提供有效证

据予以证明。

最终石景山法院判决， 原告某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某 2017 年 8 月 15 日签订

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 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解除；被告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返还 2018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期间的租

金?按每月 4800 月的标准计算）；被告杨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14400元。

开发商逾期不办理房产证

法院判决其回购房屋

近日， 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 判决被告张某以 60万元的价格回购原告杨某所购房屋。

2013 年 7 月， 杨某与张某签订 《房屋出售合同书》， 约

定杨某向张某购买位于华容县城乡路口 B 大厦的住房一套，

房屋面积约为 113.60 平方米， 价格 30 万元。 付款方式为签

订合同之日付首付 1 万元， 交钥匙验收房屋时付 25 万元，

剩余 4 万元待张某为杨某办理好水、 电和燃气开户及房产

证、 土地证后 30 日内一次性付清。 合同签订后， 杨某依约

向张某支付了 26 万元购房款， 张某也向杨某交付了房屋，

但一直没有办理房产证和土地证。 经杨某多次催促， 张某于

2017年 1月 26日向杨某出具了一份书面承诺书。

法院认为， 张某与杨某之间签订的《房屋出售合同书》以

及张某向杨某出具的《承诺书》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

有效，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义务。 张某承诺在 2017 年

农历 7 月底前办理好房产证、土地证，否则出资以 60 万元的

价格回购涉案房屋，现约定期限早已届满，《承诺书》约定的回

购条件已成就，杨某要求张某履行回购义务，符合法律规定，

遂判决张某向杨某支付购房款 60万元，杨某在张某付清购房

款的同时将涉案房屋腾空并交付给张某。

司法拍卖悔拍

竞拍者“痛失”8.8万保证金

今年 3月， 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成功拍卖一辆路虎牌

小型越野车， 该标的物以 44.1 万元起拍， 最后以 74.9 万元

成交。 成交之后， 买受人陈某“悔拍”， 法院依照竞拍规则，

将陈某交纳的 8.8万元保证金予以没收。

3 月 16 日， 云和县法院在司法拍卖平台上挂出了一辆

路虎牌越野车， 如要参与竞拍， 需交纳保证金 8.8 万元。 此

次拍卖引来 42853 人围观， 12 人报名竞拍。 3 月 17 日， 居

住在温州的陈某以 74.9 万元的最高价竞得这辆路虎。 拍下

的第二天， 陈某就付清了尾款。 然而到了月底， 陈某电话联

系法院的网拍工作人员， 说自己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无法前

往现场看样， 现在反悔了， 觉得车辆不是自己想要的， 希望

法院能退还款项。 3月 28日， 陈某向法院出具了书面申请。

法院认为， 对于此次拍卖的标的物， 法院已将车辆无钥

匙、 发动机曾更换等已知信息在公告里写明， 并在公告中特

别提醒， “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 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

样， 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 责任自

负”。 法院曾于 3 月 13 日 12 时组织现场看样， 买受人陈某

未参加。 最终， 法院依照竞拍规则， 将陈某交纳的 8.8 万元

保证金予以没收， 剩余款项予以退回。

离婚后还需替前妻还债

法院称可向对方追偿

近日， 江西省永新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追偿权纠

纷， 一场离异多年夫妇的债务纠葛最终“一锤得判”。

胡某与贺某原属夫妻关系， 在婚姻存续期间， 胡某于

2014 年 9 月向永新县某银行申请借款 95000 元， 贺某于

2014 年 8 月出具共同还款承诺书， 借款后一直未偿还借

款本金及利息。 2015 年 1 月， 原、 被告双方解除婚姻关

系， 并 2015 年 3 月签署了财产协议， 约定在银行贷款 10

万元一事， 所产生未偿债务， 离婚后由被告个人继续承担

清偿责任。 之后被告仍未向银行支付贷款及利息， 导致银

行向该院提起诉讼， 该院于 2015年 12 月作出判决， 判令

原、 被告共同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95000元及利息。 胡某因

担心自己被纳入失信人黑名单后会影响到个人征信， 遂于

2018 年 12 月与银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向银行归还借款

本金、 利息。 贺某未依据协议履行还款义务， 在原告胡某

代为履行后也未归还原告代偿款， 原告遂向法院起诉。

法院认为， 原、 被告签署了财产协议， 约定向银行贷

款的 10 万元 （实际尚欠本金 95000 元） 所产生的未偿债

务由贺某继续承担清偿责任，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判决

被告贺某向原告胡某支付 121517元。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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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房东将出租的房屋收回并修改房屋密码， 导致转租人无法使用房屋， 承租人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将房东杨

某告上法庭， 要求与其解除合同并返还租金、 支付违约金。 近日， 北京市石景山人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

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

束力。 租赁合同是承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

人使用、 收益， 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本

案中， 原、 被告双方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签

订 《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 约定被告将涉

案房屋出租给本案原告， 原告支付房屋租

金， 租赁期限三年等内容。 该租赁合同系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 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

定， 应为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自觉履行。 租

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三年， 自 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2020 年 8 月 15 日， 而被告于

租赁期限届满前的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自行

收回出租房屋， 系被告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

不再履行合同义务。 现原告请求确认其与被

告签订的 《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 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解除， 被告亦表示同意， 本院

不持异议。 因被告在租赁期限届满前提前自

行收回房屋， 而原告的租金支付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 ， 被告理应退还原告 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的租金， 现原

告自行放弃 1 个月的租金， 要求被告退还

2018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的租

金， 该请求合理， 法院应予支持。 对于原告

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 14 400 元的请求， 因

被告以自行收回房屋的行为表明其不再履行

合同义务， 且双方在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被

告提前收回房屋， 应按月租金的 300%向对

方支付违约金。 故对原告该项请求， 本院亦

予以支持。

原被告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 被告

作为出租人， 负有提供符合约定条件的租赁

房屋的义务。 本案中， 被告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更换房屋锁密码，导致原告无法正常使

用房屋，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故法

院认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签订的 《北京市房

屋租赁合同》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解除。

尽管在该案中， 出租人主张其系按照次

承租人的要求更换房间密码， 但未能提供有

效证据予以证明， 且无论出租人是否系根据

次承租人的要求更换房屋密码， 根据合同相

对性， 次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

系， 次承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争议应当由其

双方自行解决， 出租人所持更换密码的理由

不能对抗出租人对于承租人所应当履行的合

同义务。

因此， 出租人擅自修改出租房屋密码的

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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